
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公告

孙燕、王朝旦、马军伟、周玉香、郑志武：本院受理原告高富全与被告
马金财、孙燕、王朝旦、王乾、马军伟、周玉香及第三人郑志武、宁夏
裕润嘉泽商贸有限公司追加被执行人异议之诉一案，上诉人王乾因不服
本院（2025）宁0104民初32497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。现依法向你们
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。自公告之日起，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
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，逾期将依法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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